
法規名稱：資源循環推動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6 月 17 日

施行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施行，最後施行日期：117.06.17

一百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修正公布第 14條及第 38條第 1項自公布後二年施行。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6月 1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56451號令修正公布名稱及全文

52條；依第 52條規定：除第 14條及第 38條第 1項規定自公布後二年施行外，自

公布日施行

（原名稱：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新名稱：資源循環推動法）

第 1 條

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促進資源循環，減少廢棄物產生，減輕環境負荷，

建立永續發展之循環型社會，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環境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資源：指原效用減失之物質，具經濟及循環利用技術可行性，並

    依本法公告或核准再使用或再生利用者。 

二、循環利用：指再生資源再使用或再生利用之行為。 

三、再使用：指未改變原物質形態，將再生資源直接重複使用或經過適當

    程序恢復原功用或部分功用後使用之行為。 

四、再生利用：指改變原物質形態或與其他物質結合，供作為材料、燃料

    、肥料、飼料、填料、土壤改良等用途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之用途，使再生資源產生功用之行為。 

五、事業：指凡從事生產、製造、運輸、販賣、教育、研究、訓練、工程

    施工及服務活動之公司、行號、機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者。 



六、再生產品：指以一定比例以上之再生資源為原料所製成之產品。

第 4 條

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為基礎下，對於物質之使用，

應優先考量減少產生廢棄物，失去原效用後應依序考量再使用，其次物質

再生利用、能源回收及妥善處理。但經生命週期考量，可得最佳整體環境

效益者，不在此限。

第 5 條

事業於進行事業活動時，應循下列原則，以減少資源之消耗，抑制廢棄物

之產生，及促進資源循環： 

一、選用清潔生產技術。 

二、對於原料之使用，應採取減少廢棄物產生之必要措施。 

三、原材料失去原效用後，應自行或供循環利用；無法循環利用者，應進

    行能源回收或妥善處理。 

四、從事物品、容器之製造、販賣之事業，有責任提升產品耐用年限及落

    實修繕服務，以抑制該物品、容器成為廢棄物，並應朝促使該產品利

    於資源循環之方向進行產品之研發、設計及標示材質種類。 

五、從事網路交易平台服務提供者應訂定並執行相關管理機制，促使並引

    導利用其平台進行交易之事業或個人，落實包裝減量及促進資源循環

    。

第 6 條

國民應減少資源之消耗，抑制廢棄物之產生，儘可能延長產品使用年限，

使用促進資源循環之產品或服務。

第 7 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託或委辦其他機

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本法規定之查核、審查、宣導、訓練、輔導

、評鑑、獎勵、補助及研究相關事宜。



第 8 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實施

本法所定資源循環相關產品、服務、營建工程、物品、包裝、容器製造、

輸入、販賣、使用情形及再生資源、創新實驗運作或執行之檢查，或令其

提供有關資料，受檢查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實施前項之檢查，得請求有關機關（構）

、法人、團體協助或提供必要之資料。

第 9 條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資源循環，其權責事項如下： 

一、能源、製造及商業部門資源循環事項：由經濟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協辦。 

二、科學園區資源循環事項：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辦；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三、運輸部門資源循環事項：由交通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辦。 

四、農業部門資源循環事項：由農業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辦。 

五、建築部門資源循環事項：由內政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辦。 

六、工程部門資源循環事項：由各工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各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七、環境部門資源循環事項：由環境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辦。 

八、綠色金融資源循環事項：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環境部主辦；各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九、科技研發及推動資源循環事項：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環境部主



    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 

十、衛生福利部門資源循環事項：由衛生福利部主辦；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協辦。 

十一、其他資源循環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指定之。

第 10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規劃導入源頭減量及資源循環推動機制，並

培育資源循環技術研發人才及推廣教育。

第 1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我國環境狀況、資源循環目標，參酌國際現況與國內情

勢變化及第九條分工事項，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國家整體資源

循環計畫（以下簡稱資源循環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

開，且至少每五年檢討一次。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資源循環計畫推動資源循

環，由中央主管機關綜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情形，每年編寫資

源循環推動成果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第一項資源循環計畫，擬訂資源循環行動

計畫（以下簡稱行動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對外公開

，且至少每五年檢討一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編寫行動計畫成果報告，對外公開。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職權，應組成資源循環推動會（

以下簡稱推動會），負責召集、督導相關部會研議、協商、評估、整合、

制定及推動前條資源循環政策、措施。 

推動會置召集人一人，由環境部部長擔任；委員任期二年，由相關政府機

關、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組成，其中政府機關代表應由副首長

以上主管擔任，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環境



保護團體代表不得少於推動會整體之四分之一。 

推動會之會議紀錄，應對外公開。但涉及國家機密或營業秘密者，不在此

限。

第 13 條

為提升產品與營建工程永續性、資源使用效率及延長使用壽命，中央主管

機關應規劃產品及營建工程之綠色設計原則，其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使用單一、易於分解、拆解或資源循環之材質。 

二、使用一定比率或數量之再生粒（材）料。 

三、易維修、可升級或提升耐用性。 

四、禁止或限制使用有害環境物質。 

五、營建工程源頭現場分類減少廢棄物。 

六、其他於生命週期節約能資源使用及減少廢棄物之設計。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前項綠色設計原則之內容、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

綠色設計準則。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第一項綠色設計原則，檢討所主管之相關法令

，並輔導事業遵行。

第 1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應遵行綠色設計準則指定

項目，其製造、輸入業者應於公告所定期限檢具產品綠色設計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符合綠色設計準則及發給循環標誌。 

非屬前項指定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業者得自願遵行綠色設計準則，

並檢具產品綠色設計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符合綠色設計準則及發

給循環標誌。 

依第一項指定公告之產品應使用一定比率或數量再生粒（材）料者，其製

造、輸入業者應提送再生粒（材）料來源、使用總量、產品產量及銷量等

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方式或機構查驗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第二項之申請程序、綠色設計準則之性能規範與評估驗證機制、

應遵循之原則項目、產品綠色設計文件應記載事項、審查、標誌、核定事

項、變更、查核、抽樣檢驗、廢止，與前項資料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營建工程，其工程主辦機關或起造人

應於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遵行綠色設計準則指定項目。 

各工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指定項目，檢討營建工程設計施工

技術及作業規範相關規定。

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物品或其包裝、容器重複使用目標及方式，其製

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於公告所定期限檢具重複使用計畫申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並應提送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非屬前項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

自願檢具重複使用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提送執行成果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重複使用計畫應記載事項、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核准事項、管理

、變更、廢止、執行成果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減量目標及方式，指定事業

應於公告所定期限檢具減量計畫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應提送執行成

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非屬前項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

自願檢具減量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提送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前二項減量計畫應記載事項、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核准事項、管理、變

更、廢止、執行成果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第 18 條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或限制製造

、輸入、販賣、使用；經限制製造、輸入、販賣或使用者，其製造、輸入

、販賣或使用業者應定期提送營業量、生產量、進口量、銷售量及銷售對

象、使用量、原料供應來源相關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過度耗用能資源。 

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有回收困難或干擾回收體系之虞。 

五、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 

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禁止、限制之方式與範圍、各款所定情形之認定

、資料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環境治理條件差異，就限制製造、輸入、

販賣、使用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管制對象、項目、期限、減量、限制使

用方式，訂定較前項公告更加嚴格之自治法規或管制措施，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不符合第二項公告、前項自治法規或管制措施，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產品之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業者，將產品

下架、銷毀、退運或為其他適當處置。

第 19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物品之運輸或販賣包裝之減量目標、空間比例、

層數、使用材質之種類及數量，其製造、運輸、販賣業者應依公告事項辦



理。 

前項業者應將辦理減量成果報告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備查程序、減量

成果報告提報方式、期限、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輸入業者輸入第一項指定公告物品者，其於銷售該物品時之包裝應符合該

項公告之規定。

第 20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物品之延長使用目標及方式，其製造、輸入或販

賣該物品之業者，應以下列指定方式辦理，並設置必要設施；其執行成果

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提供使用過之物品回收服務。 

二、重複填充。 

三、提供租賃、押金回收或回購服務。 

四、提供維修服務及設置維修站點。 

五、提供一定保固年限。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方式。 

前項必要設施設置方式、物品延長使用執行成果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製造、輸入、販賣、提供下列產品、服務之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使用循環標誌，並應依核准事項使用循環標誌於其產品、包裝或服務

場所： 

一、循環產品：使用易於資源循環材質、一定比率再生材料或符合綠色設

    計準則等促進資源循環特性之產品。 

二、循環服務：提供物品或其包裝、容器重複或延長使用等促進資源循環

    方式之服務。 



前項循環標誌使用之申請條件、應備文件、審查、核准事項、使用與標示

之管理、變更、查核、抽樣檢驗、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使用循環標誌之產品或服務，其產品製造、輸入、

販賣或服務提供業者，不得擅自使用、變造或不當使用第一項之循環標誌

。

第 22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

應依公告所定期限、方式，揭露及標示下列資訊： 

一、使用之材質及再生粒（材）料比率。 

二、包裝材質及重量。 

三、可維修性、耐用性及維修方式。 

四、回收、拆解及再利用方式。 

五、分類回收標誌。 

六、使用具唯一產品識別碼者，應動態更新流向追溯及品質驗證資訊。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非屬前項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

自願揭露及標示前項各款資訊。 

前二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資訊之計算方式、可維修性、耐用性評估方式

、標誌圖樣、揭露及標示內容與方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製造、輸入、販賣產品或提供服務業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環保標章使

用權；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並發給證書者，應將環保標章標示於產品

、包裝或服務場所。 

依前項規定取得環保標章使用權之業者，應提送環保標章使用情形、產品



產量、銷售量等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抽

樣檢驗產品。 

前二項環保標章使用權之申請條件、應備文件、審查、分類、標示、使用

、管理、變更、查核、抽樣檢驗、廢止、資料提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

未取得環保標章使用權之製造、輸入、販賣或提供服務業者，不得有下列

行為： 

一、擅自使用環保標章於產品、包裝或其他消費者能取得之文件或資訊。 

二、擅自使用環保標章、證書、證號或文字進行標示、宣傳、廣告或其他

    對外之表示。 

三、變造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或標章圖示。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不當使用環保標章之情形。

第 25 條

得再使用之再生資源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再生資源再使用之清運、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使用規範、紀錄、管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得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再生資源再生利用之清運、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生利用規範、紀錄、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未經公告為再生資源項目者，事業得檢具再使用、再生利用計畫，分別向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為再生資源項目。 

前項再使用、再生利用計畫書應載明事項，分別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6 條

再生資源為廢棄物品、包裝或容器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其製造、輸入



、販賣或使用業者，共同成立或加入既有生產者責任組織（以下簡稱生產

者責任組織），負擔再生資源之回收、清除及循環利用之財務與實際執行

責任。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前項生產者責任組織應依指定之目標、循環利用方式

及必要設施，規劃循環利用計畫，並於公告期限內檢具該計畫送請中央主

管機關審查，並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計畫辦理。 

生產者責任組織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傳輸方式定期申報循環利用

情形。 

第二項生產者責任組織應遵循之循環利用目標、方式、設施設置，循環利

用計畫應有之內容及前項申報方式及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再生資源為事業活動產生之物品、包裝或容器者，則第二項循環利用計畫

的審查與核准，以及循環利用計畫執行情形之監督與考核，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之。

第 27 條

再生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無國家標準者，得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

告其標準。 

再生產品不符合前項標準者，不適用第五章輔導獎勵措施之規定。

第 28 條

為有效循環利用國內再生資源，中央主管機關得限制或禁止再生資源之輸

入或輸出；經限制輸入或輸出者，應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後，始得輸入或輸出。 

前項再生資源輸入或輸出之限制、禁止、申請許可之資格、應備文件、審

查、許可事項、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29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



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其再生資源之產出、

貯存、清運、再使用、再生利用、輸入、輸出、過境或轉口情形。但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網路傳輸以外之方式申報。

第 30 條

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循環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

、清除、處理。 

再生資源無法再使用、再生利用時，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清除、處理。

第 31 條

再生資源屬依廢棄物清理法公告之應回收廢棄物者，其回收、貯存及回收

清除處理費用之繳納，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辦理。

第 32 條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行政法人應優先採購

下列產品或服務，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績效評核： 

一、環保標章產品。 

二、依第二十一條核准使用循環標誌之循環產品或循環服務。 

三、其他環境保護產品及具綠色意涵之產品或服務。 

前項應優先採購之產品或服務種類、績效評核作業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促進產品回收及延長使用技術、優

先採購第一項之產品或服務相關之教育推廣活動。 

民間企業或團體優先採購第一項之產品或服務，績效優良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予獎勵。

第 33 條

為促進資源循環，事業自願提供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源頭減量、重複使

用、延長使用或其他有利資源循環服務，績效優良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

獎勵或補助。



第 34 條

事業或個人辦理綠色設計、源頭減量、永續消費、再使用、再生利用之相

關技術開發、人才培訓、實際運用執行與管理，績效優良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予獎勵或補助。 

為促進資源循環產業發展，事業投資於循環利用及循環永續管理之研究發

展、人才培育及設備購置支出金額，得依有關稅法、產業創新條例或其他

法律規定減免稅捐。 

主管機關得考量偏遠、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之需要，訂定輔導、補助

計畫。 

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及前條獎勵或補助之條件、方式、審查程序、

廢止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有關機關、金融機構及信用保證機構，針對事業投資

於本法資源循環各項措施，優先給予融資管道及信用保證。

第 36 條

為促進資源循環，引進技術及人才，激勵國內環保產業技術之研究創新與

發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各地區資源循環產業之土地需求

，規劃設置環保科技或資源循環專用區。 

前項專用區及環保科技或資源循環之用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主管機

關得擬具可行性規劃報告，會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辦理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者，主管機關應依國土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專用區及用地經都市計畫、國土計畫或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變更或

使用後，屬公有土地者，得辦理撥用或出租予興辦人，不受土地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專用區及用地，如不為環保科技或資源循環之用途者，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通知土地主管機關終止租約，並通知都市計畫、國土

計畫、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相關

規定辦理。 

產業園區規劃開發時，主管機關得依該地區興辦資源循環之土地需求，要

求產業園區開發單位應預留資源循環用地。

第 37 條

為促進資源循環技術或數位科技治理發展之目的，事業得檢具資源循環創

新實驗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辦理資源循環創新實驗，並應提送

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創新實驗計畫時，應審酌其創新性、必要性、可行性、

風險控管、環境影響；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創新實驗計畫得附加實驗期間、

範圍、規模、方法、監測、通報、返還獎勵或補助、限期改善或停止實驗

、廢止核准及其他附款一併納入核准事項，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後，核准創新實驗計畫於創新實

驗期間內，排除下列法律全部或一部之適用。但排除法律適用範圍應以達

成實驗目的為必要且相當者為限，且不得排除涉及人體健康、公共安全或

其他重大環境風險之強制規定與民事、刑事責任及行政機關依法應採取之

緊急處置措施規定： 

一、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 

二、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創新實驗計畫後，應將事業名稱、創新實驗內容、期

間、範圍、排除適用之規定及其他相關資訊揭露於指定網站；創新實驗計

畫經展延、變更、撤銷或廢止者，亦應揭露之。 

前四項資源循環創新實驗計畫之申請、審查、核准、管理、變更、展延、

執行成果提送與備查、資訊公開、風險控管、監測、通報、返還獎勵或補



助、限期改善或停止實驗、撤銷或廢止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公告所定期限申請核定產品符合綠色設計準則。 

二、指定產品之製造、輸入業者，違反依第十四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核

    定事項、變更、查核、抽樣檢驗或資料備查之規定。

營建工程之工程主辦機關或起造人違反依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公告有關綠

色設計準則指定項目之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其尚未施工者，並通知限期提出改善計畫，屆期未依改善計畫核定期程、

內容執行者，按次處罰；必要時，得令其停工。

第 3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製造、輸入業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處販賣、使用業者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依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公告有關禁止或限制方式、範圍或資料備

    查之規定。 

二、違反第十八條第三項有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加嚴自治法

    規或管制措施規定。 

三、不遵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所為之處置

    。

第 4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

罰；情節重大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工或停業處分：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所為

    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 

二、違反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或第四項所定辦法有關清運、貯存方法、設

    施規範、再使用或再生利用規範、紀錄或管理之規定。

三、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限制、禁止、許可事項或許可

    期限之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申報規定。

第 4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循環標誌之核准事項、使用與

    標示之管理、變更、查核、抽樣檢驗之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擅自使用、變造或不當使用循環標誌。 

三、指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未依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所定期限揭露或標示資訊，或違反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

    揭露或標示內容、方式之規定。 

四、違反依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環保標章之標示、使用、管理

    、變更、查核、抽樣檢驗、資料提報之規定。 

五、有第二十四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

第 4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指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製造、輸入業者，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一項

    所定公告有關重複使用目標、方式、期限之規定，或違反依同條第三

    項所定辦法有關核准事項、管理、變更或執行成果備查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公告有關減量目標、方式、期限之規定，



    或違反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核准事項、管理、變更或執行成果

    備查之規定。 

三、製造、運輸業者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公告有關包裝減量目標、

    空間比例、層數、使用材質種類、數量之規定，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

    所定公告有關減量成果報告提報方式、期限、應記載事項之規定；輸

    入業者違反同條第三項規定。 

四、製造、輸入業者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公告有關延長使用目標、

    方式之規定，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必要設施設置方式、

    物品延長使用執行成果備查之規定。

第 43 條

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核准事項、變更、管理、執行成果

提送期限或備查之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 4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一、指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販賣業者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公告

    有關重複使用目標、方式、期限之規定，或違反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有關核准事項、管理、變更或執行成果備查之規定。 

二、販賣業者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公告有關包裝減量目標、空間比

    例、層數、使用材質種類、數量之規定，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公

    告有關減量成果報告提報方式、期限、應記載事項之規定。

三、販賣業者違反依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公告有關延長使用目標、方式之

    規定，或違反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必要設施設置方式、物品延

    長使用執行成果備查之規定。

第 45 條



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自願揭露及標示物品或其包裝、容器資訊之業者

，違反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揭露或標示內容、方式之規定，由中央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 46 條

第四十條所稱情節重大，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或第二十九條規定，一年內經二次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同一規定。 

二、未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循環利用再生資源，嚴重污染環

    境。 

三、申請、申報或記錄之文件虛偽不實。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情形。

第 47 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第 48 條

依本法所定罰鍰裁罰基準等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受理各項申請之審查，應收取審

查費或證書費等規費。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50 條

有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二款、第四款、第四十一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五款、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得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公開違規業者之名稱、地址及違法情形

。

第 51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2 條

本法除第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自公布後二年施行外，自公布日

施行。


